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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以涉嫌在去年8月及10月反修例遊行組織及
參與非法集結、非法遊行等罪名，拘捕黎智英、李柱
銘、區諾軒、梁國雄等人。黑暴攬炒黑手被繩之以
法，正彰顯在香港無人有「免罪金牌」，犯法就要面
對法律的制裁。
泛暴派以「政治秋後算賬」、「遏制言論自由」、

「製造寒蟬效應」等大帽子，抹黑警方執法行動，完全是顛倒是非、
混淆視聽，企圖替攬炒黑手推卸罪責，這才是企圖以政治化手段破壞
法治。保安局發言人回應稱，拘捕行動是根據警方調查所得證據進
行，嚴格按照相關法例行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人可凌駕法律或
犯了法而不需面對後果。
去年反修例遊行，黎智英等人公然違反警方禁令，明目張膽組織及參

與未經批准的集結、遊行，這些行為全港市民有目共睹。這些非法集
結、遊行一結束，瘋狂的攬炒破壞立即在香港街頭上演，但黎智英等人
總會在攬炒衝擊前消失，他們所謂的「戰死」是要推其他人「戰死」。
攬炒黑手的違法行為，不但打殘了香港的經濟、令失業率大幅上

升，更摧毀了港人的守法精神。不少年輕人被「洗腦」荼毒，截至今
年3月中已有7,854人涉及修例風波被捕，當中四成為學生，未成年
人佔17.5%，年紀最小僅11歲。多年來黎智英、李柱銘等頭目「反
中亂港」，犧牲青少年充當政治棋子，必須予以嚴懲。
社會各界人士和輿論指出，黎智英眾妖孽早就應該拉啦，攬炒黑手

被捕是大快人心，拘捕行動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得以
彰顯，無論任何人、任何身份犯法都須付出法律代價，特殊身份並無
助規避法律責任，無論是「傳媒大亨」、律師大律師或前議員都不會
有特權。
包括李柱銘、黎智英等在內的攬炒黑手，在反修例系列事件及暴亂

當中，不僅一直極力鼓吹暴力抗爭，還屢屢勾結外力，頻頻與英美人
員密會推動暴亂，游說乞求美國通過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根本就是漢奸行徑，目的就是損港遏華，危害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
只要攬炒黑手一日逍遙法外，香港就永無安寧。當局拘捕暴亂的主

腦人物，擒賊先擒王，將其繩之以法，才能還香港以安寧和法治。

港澳辦及中聯辦日前同時發聲，嚴厲譴責公民黨郭
榮鏗濫用權力，利用議事規則的漏洞，惡意拖延選舉
程序，最終導致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至今仍未能選出正
副主席，嚴重影響大量牽涉經濟民生的法案未能審
議，立法會無法正常運作，是搞「經濟攬炒」和「政
治攬炒」。「兩辦」更認為，郭榮鏗的行徑有違當初
就職時的誓言，更有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之嫌。
有關郭榮鏗的惡行，以及立法會運作所受到的影響，港澳辦及中聯

辦的發言，以及連日來的不少評論已說得很清楚，反對派亦心知肚
明，柯仔便不贅言了。柯仔想強調的是，在「兩辦」發聲後，反對派
聲稱「兩辦」干預香港事務，違反了「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完全是
胡說八道，更是曲解「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表現，作為立法會議
員，柯仔實在有必要把道理講清楚，以正視聽。
大家知道，香港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是由中央授予的，中央授權

多少，香港便擁有多少權力，並無所謂的「剩餘權力」。而作為授
權者，中央必然擁有監督權，肩負監督者的角色，是天經地義，不
證自明的。即使是從嚴謹的法理邏輯上看，依據基本法第104條，
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而依據基本法
第12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既然立法會議員
需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而香港又直轄於中央人
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怎可能對香港的事務，對立法會的運作沒有
監督權？
既然中央對立法會的運作有監督權，而港澳辦及中聯辦作為中央

授權專責處理港澳事務的機構，甚至作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代表，
「兩辦」就香港立法會的事務發聲，完全是符合「一國兩制」與基
本法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意圖否定「兩辦」的監督權，貶低和虛
化「兩辦」的角色，才是背離「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原則和精
神！
依據基本法，立法會是香港的立法機關，有重要的憲制角色，一旦

立法會被癱瘓，香港特區政府的運作將會大受影響，香港也會大受影
響。反對派聲稱要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奪得逾半數議席，「攬炒」立
法會，中央及港人是絕不會接受的，中央更絕不會袖手旁觀，反對派
千萬不要低估中央對於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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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創盛 立法會議員 民建聯中委

中央維護香港憲制秩序決心意志不可動搖
港澳辦發言人的最新談話表明了中央堅守對香港特區高

度自治監督權、維護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強大意志和堅定

決心。反對派刻意糾纏基本法第22條的爭拗，卻完全迴

避基本法第12條關於香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政治現

實，提出所謂「兩辦無權論」，其目的就是要轉移焦點，

架空中央的監督權，用心十分險惡。郭榮鏗辯解說拉布是

為了反對政府的法案，還聲稱拉布是為了追求民主自由，

然而，你阻止選舉內會主席致使內會停擺癱瘓立法會運

作，這是典型的破壞民主，哪裡是追求民主？！特區政府有

關部門應該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16年釋法的規定以及

香港《宣誓及聲明條例》的規定，追究郭榮鏗的法律責

任。

吳良好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

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發言人對立法會內會
被惡意停擺的亂象予以譴責後，香港中聯辦發言人
再次回答了記者提問，強調「兩辦」有權責發聲，
批評反對派故意曲解基本法。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連
日惡意炒作所謂「兩辦無權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港澳辦新聞發言人昨日再以答問形式，表明中央維
護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強大意志和堅定決心不可動
搖。

基本法實施受阻 中央怎能袖手旁觀？
基本法第12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其中的「直轄」，當然就
是指香港特區直接由中央政府所管轄。中國是一個
單一制國家，單一制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中央。中
央政府對所有地方行政區域都擁有全面管治權，地
方的權力來源於中央授權。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
清楚列明中央對香港特區的權力與責任。

就香港特區作為直轄於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區

域，港澳辦新聞發言人昨日特別強調，「中央人民
政府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
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予
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行使的高度自治權。有授權，
就有監督。」中央必要的監督是確保有關授權得到
正確行使，從而確保「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在
特別行政區得到全面準確實施的重要保障。事實
上，對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中央一般不
會過問，但如果出現嚴重影響「一國兩制」方針和
基本法全面準確實施的情況，中央不僅要適時表明
立場和態度，而且需依法予以糾正。

現在的問題是，郭榮鏗利用主持選舉立法會內會
主席的機會，令內會長時間停擺，嚴重影響立法會
的正常運作，直接阻礙立法會履行基本法規定的職
責。對於實施基本法有監督責任的中央來說，怎麼
可能袖手旁觀？

刻意迴避香港直轄於中央是別有用心
中央對港有監督權，就必須有具體部門履行監督管

轄的權責。一直以來，「兩辦」就是中央授權專責處
理香港事務的機構。港澳辦是中央政府在北京處理港
澳事務的辦事機構，中聯辦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派出
機構。中央設置「兩辦」行使對香港高度自治權的監
督權，就是中央監督被授權者的重要體現。「兩辦」
完全有權力、有責任對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
運作和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不容置
疑。試問，如果「兩辦」無權，還有什麼部門可以落
實中央對港監督的權力，體現基本法中香港「直轄於
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
其實，今次爭議的真正焦點和核心不在基本法第

22條，而是中央對香港特區監督權的行使。反對派
刻意糾纏基本法第22條的爭拗，卻完全迴避基本法
第12條關於香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政治現實，
提出所謂「兩辦無權論」，其目的就是要轉移焦
點，架空中央的監督權，在憲制理解上造成去中央
化的論述，為香港脫離中央提供理論基礎，誤導公
眾，用心十分險惡。然而，任何人企圖用香港的高

度自治權來排斥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把香港變成獨
立的政治實體，不過是癡心妄想！中央有足夠的決
心和力量確保香港沿着基本法規定的軌道前行。

特區政府需依法追究郭榮鏗法律責任
港澳辦新聞發言人指出，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2016年釋法的規定以及香港《宣誓及聲明條例》的
規定，任何人作出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的誓言，
都必須承擔法律責任。郭榮鏗辯解說拉布是為了反
對政府的法案，但作為議員，你可以投反對票，你
們不是連抗疫基金都投了反對票嗎？！郭榮鏗還聲
稱拉布是為了追求民主自由，然而，你阻止選舉內
會主席致使內會停擺癱瘓立法會運作，這是典型的
破壞民主，哪裡是追求民主？！立法會議員就職
時，都明確宣誓擁護基本法，盡忠職守，遵守法
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郭榮鏗癱
瘓立法會的行為顯然已經違背就職誓言，更可能涉
嫌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應
該依法追究郭榮鏗的法律責任。

實現雙普選是港人的願望，也是基本法
設定的政制發展目標。2015年6月18日，
立法會的「民主派」議員否決了特區政府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提出的
政改方案，已經打開的雙普選大門，被他
們關上了！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2005年也有一份

擴大選舉民主成分的政改方案被「民主
派」綑綁否決，憤怒的市民從此給他們改
名叫「反對派」。
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中央才是香港普選問

題上最大的民主派。中英聯合聲明沒講普
選，是基本法確定了「最終達至」普選的目
標。基本法第45條規定，行政長官「最終達
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
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第68條規
定，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
的目標」。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作出決定，給出了雙普選的時間表，即
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隨後可以普選

立法會。2014年的「8．31」決定承接「12
．29」決定，對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一些核
心問題作出規定。如果沒有開頭那一幕，雙
普選已經落袋了。
反對派否決政改方案的理由是「8．31」

決定有「篩選」，因而不是「真普選」，要
求中央收回。他們指責的「篩選」有兩點。
一個是「提名權」，他們主張增加政黨提名
和公民提名，這變相架空了提名委員會，違
反了基本法。另一個是「過半數」，他們不
肯接受「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全體委員半數
以上支持」的規定，要求「降低門檻」。誰
都知道，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的通行規則，
反對派連這個也反，說穿了就是擔心推不出
他們自己的候選人。
篩選合理嗎？解釋這個問題，又要回到

「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上了。基本法規
定由提名委員會作為整體「機構提名」，
「8．31」決定將基本法要求的「按民主程
序提名」確定為「半數以上」，目的是要依

靠多數人的理性，防止選出與中央對抗、最
終傷及國家主權安全，也會給香港帶來危害
的行政長官候選人。香港雖然高度自治，但
直轄於中央政府，不能與中央對抗，不能脫
離中央的管治。鄧小平有言在先，「港人治
港」要以愛國者為主體。行政長官是「港人
治港」的最高代表，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
任，「8．31」決定強調「這是『一國兩
制』方針政策的基本要求」，「行政長官普
選辦法必須為此提供相應的制度保證」。
提名就是篩選，這一點毋庸諱言。美國

由兩大黨提名總統候選人，英國由執政黨
提名首相，都是篩選。行政長官在「一國
兩制」中的角色太重要了，既對特區負
責，也對中央負責；既要港人擁護，又要
中央信任，惟其如此，參選人必須先過提
名關，普選產生後還要經中央政府任命。
明白了這一點，就會明白「8．31」決定退
無可退。（本文原文發表在英文《中國日
報》上。未完待續）

——「一國兩制」漫談（12）
蕭 平

「雙普選」卡在哪裡了？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從去年
10月開始新一年會期至今，

因公民黨郭榮鏗等反對派議員惡意拉布，
連續15次仍未能選出主席，導致內會長期
停擺，立法會的立法功能被癱瘓。早前國
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發言人，就此強烈譴
責反對派為謀取政治私利，罔顧公眾利
益，企圖通過癱瘓內會，進而癱瘓立法
會。對於「兩辦」的批評，反對派理屈辭
窮，反指「兩辦」「無權」評論香港內部
事務，這是「干預香港事務」、「破壞
『一國兩制』」云云。
所謂「兩辦無權論」不但違反法理事

實，更暴露反對派企圖「排拒」中央權
力，「去中央化」的用心。基本法第12條
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
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基本法既

然明確香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就
必定有相關的配套及機構去落實。其中，
港澳辦、中聯辦、駐港解放軍、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公署等，正是落實中央對港「全
面管治權」的主要機構。

香港特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包括立法
權，均來源於中央授權，中央作為授權
者，對於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亦自然擁
有監督權。因此，「兩辦」在關係香港整
體利益的議題，包括對香港禍害深遠的拉
布作出批評，既是為了維護香港利益，也
是為了落實中央對港的監督權。
「兩辦」就關係香港立法機構正常運作

的議題發表評論，激濁揚清，捍衛香港利
益，這是善意的提醒和忠告，也是自身職
責所在，與「干預」沾不上邊。「兩辦」
不論從法理上、職責上、權力上，都有資
格、有責任就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

就基本法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和
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發聲，表明中央
立場，行使好中央的監督權，這是履職而
非什麼干預。
從講話內容上講，「兩辦」這次就反對

派內會拉布的發言，一針見血指出其「政
治攬炒」的本質，發聲是為了制止「政治
攬炒」，捍衛香港利益。
反對派將「兩辦」言論上綱上線，不過

企圖轉移視線，轉移其拉布禍港、「去中
央化」的用心。目前香港面對的情況，比
回歸後任何一個時期都要艱難。香港已再
沒有內耗的本錢，反對派「政治攬炒」的
行為，無助香港走出困局，更令民生、經
濟和社會雪上加霜，全港市民都將成為其
「政治攬炒」的犧牲品。「兩辦」的發言
值得香港社會思考，更重要是果斷遏止反
對派拉布，不要讓其「攬炒」成功。

「兩辦」有權有責落實中央對港監督權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國務院港澳辦21日譴責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濫用權力，偏離誓言，
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直指郭榮鏗蓄意
違背誓言、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可謂
事實清楚，鐵證如山。然而，反對派在反
中亂港上一條路走到黑，郭榮鏗之流會
「收手」嗎？從他跨洋過海跑到美國、乞
求美國制裁香港，便可知其「政治攬炒」
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內外反華勢力精心策
劃的部署，反對派是「不見棺材不流
淚」。
港澳辦和中聯辦日前發文譴責後，郭榮

鏗等反對派的反應是反指港澳辦、中聯辦
的批評是「中央高調干預」。全國政協副
主席梁振英兩天內三度發文駁斥反對派的

謬論，梁振英更指出，郭榮鏗迴避4個核心
問題：一、他作為會議主持人，有沒有串
同其他反對派議員用拉布作為手段，嚴重
和無限期阻延整個立法會履行法定職責？
二、立法會的職能，包括立法會議員的責
任，是否由基本法規定？三、基本法是否
由全國人大通過並頒佈實施的全國性法
律？四、立法會《議事規則》的執行，是
否可以違反基本法對立法會提出的職責要
求？
其實，道理再簡單不過。基本法是由全

國人大制定、國家主席令公佈實施，當中
規定了立法會和其他機關的職責，倘任何
人拒絕履行職責，中央絕對有權、有責譴
責。根據基本法，立法會議員必須按基本

法的要求行使權力、履行職責，郭榮鏗等
人的「政治攬炒」， 導致大量法案無法審
議，拖垮政府施政，明顯違反基本法的精
神，違反基本法對立法會議員的要求，直
接損害全體香港人的利益。
對此，中央還能不聞不問，聽之任之？

14億中國人能夠放過你們？中華民族歷經
百年苦難，收回香港，會允許香港敗壞在
一小撮反對派政棍的手裡？反對派詆毀中
央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企圖推卸「政治攬
炒」的罪責，不是太可笑，太不自量力了
嗎？
廣大市民支持港澳辦及中聯辦主動發聲

制止反對派胡作非為，決不允許「政治攬
炒」肆虐氾濫。

郭榮鏗「攬炒」亂港違反基本法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